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５０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３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

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并根据发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发行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 保荐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 黄华琳先生 夏绍彦先生

保荐代表人 江禹先生

、

陈鹏先生

联 系 人 葛青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２－３８８６５１０ ０７７２－３８８７２６６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３００

传 真

０７７２－３８８６５１０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６６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７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３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

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地点：济南市舜雅路

１０３６

号

Ａ０５

南楼

１０１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审议《处置公司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公司地块被济南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收储的议案》；

（

４

）审议《关于购买济南东方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

三、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其

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

式；以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系统

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四、出席会议的对象

出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社会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

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及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登记地点：济南市舜雅路

１０３６

号本公司证券部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

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７７

投票简称：浪信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１０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处置公司部分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公司地块被济南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收储的议

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购买济南东方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４．００

②

在 “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４

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

表决， 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以股东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４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

后对议案

１

至议案

４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

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七、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八、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济南市舜雅路

１０３６

号本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５１０６２２９

传 真：

０５３１－８５１０６２２２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１０１

联系人：张立波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样式）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参加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向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地产业务布局，公司拟与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

协议书》，双方共同出资设立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正式名称以工商部门登记核

准的公司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沈阳泛海建设或项目公司），合作开发沈阳地区房地产项目。 项

目公司注册资金为

２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１．４

亿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

７０％

的股权，

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０．６

亿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

３０％

的股权，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

资。

（二）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

（简称“泛海三江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泛海三江

公司净资产为

６

，

２１５．４３

万元（股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拟依据上述评估结果，按照每股

６．２２

元的价格收购原泛海三江公司职工股 （原职工股股东合计持有泛海三江公司

７．５％

股权，计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完成对上述股权的收购后，公司将对泛海三江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增加泛海

三江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或

募集解决。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事项

１

、公司拟与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２

亿元人民币成立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合作开发沈阳地区房地产项目。 该项目公司将作为公司在沈阳地区房地产开发业务的

主要平台。

２

、《投资合作协议书》主体的基本情况

（

１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企业情况略。

（

２

）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海辉街

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韩伟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服务（以上各项不含专项审批）。

３

、《投资设立项目开发公司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双方同意公司名称为：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正式名称以工商部门登记

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沈阳泛海建设）。

（

２

）沈阳泛海建设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金为

２

亿元人民币，其中甲方出资

１．４

亿元人民

币，占公司

７０％

的股权，乙方出资

０．６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

３０％

的股权，甲、乙双方均以货币

形式出资。

（

３

）沈阳泛海建设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设备、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 （公司经营范围以工商部门登记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

４

）沈阳泛海建设设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４

名，乙方委派

１

名。 董事

长在甲方委派的董事中产生。

沈阳泛海建设设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与乙方各委派

１

名，职工监事

１

名。

监事会召集人由甲方委派的监事担任。

沈阳泛海建设设总经理

１

名，由甲方委派，总经理由董事会委任及解聘。

沈阳泛海建设设财务总监

１

名，由甲方委派，财务总监由董事会委任及解聘。

（

５

）甲、乙双方须严格履行各方在本协议中所承担的权利及义务，任何一方因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本协议中的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

（

６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董事会批准，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增资事项

１

、出资方式：

公司本次增加投资事项，所需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自筹或募集解决。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创立于

１９８５

年，是国内最早一批

从事消防电子产品、楼宇监控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与服务的专业设备厂商，为深圳

市首批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的企业，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资信等级

Ａ

级。泛海三

江公司拥有完善的研发、生产、办公及配套设施。

泛海三江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研发、生产经营仪器、仪表、传感器、控制器（监控设备），电

子护目镜产品；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乙级；进出口业务；楼宇

智能化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楼宇智能系统的设计、安装；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

工、维修；厨房抽油烟设施清理（以上生产项目均由分公司经营，另行申办营业执照）。

泛海三江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０２

，

５０７

，

８７３．８４ １２６

，

９９８

，

３５４．１９

负债总额

６５

，

５７３

，

９９９．５７ ７６

，

７６０

，

９９１．５２

净资产

３６

，

９３３

，

８７４．２７ ５０

，

２３７

，

３６２．６７

营业收入

１３１

，

７５７

，

４８７．１５ ９１

，

０９９

，

４６４．１８

净利润

５

，

６３２

，

１２７．９５ ２

，

９４６

，

４１０．６８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沈阳是辽宁省省会，中国

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之一，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 东

北地区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东北地区政治，金融，文化，交通，信息和旅游中心，同时也是我国

最重要重工业基地。 根据辽宁省及沈阳市规划，沈阳将建成辽宁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国家

先进制造业基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期进一步提升沈阳在国家城市中的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面对全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战略机遇，沈

阳市政府确定，到

２０１２

年把沈阳建成全国装备制造、东北地区商贸物流和金融三大中心，成

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重要增长极。

公司拟与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名）。

该项目公司注册成立后， 将成为继大连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之后公司在东北地区拓展房

地产业务的又一平台。 沈阳泛海建设的成立，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东北地区的业务基础，更

有利于公司拓展东北地区房地产市场、完善公司地产业务布局，对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促进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公司完成对泛海三江公司原职工股股东所持泛海三江公司

７．５％

股份收购后，泛海

三江公司即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为支持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公司将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

增加泛海三江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泛海三江公司的不断

做大、做强，将更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提升泛海的品牌影响力。

四、其他

本公司将持续披露以上对外投资事项的有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３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向全

体董事发出表决票

１４

份，收回

１４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设立项目开发公司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拟与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简称“协议书”）。 协议书约定：

双方共同出资设立沈阳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正式名称以工商部门登记核准的公司

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沈阳泛海建设或项目公司），合作开发沈阳地区房地产项目。 沈阳泛海建

设注册资金为

２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１．４

亿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

７０％

的股权，大连

富程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０．６

亿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

３０％

的股权，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

二、 关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所持股权并对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 （简

称“泛海三江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泛海三江公司

净资产为

６

，

２１５．４３

万元（股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审议，同意公司依据上述评估结果，按照每股

６．２２

元的价格收购原泛海三江公司职工股（原职工股股东合计持有泛海三江公司

７．５％

股权，

计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同意公司在完成对上述股权的收购后对泛海三江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增

加泛海三江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所需资金由公司

自筹或募集解决，具体事项另行决议。

三、关于审议本公司与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开发经营总公司、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关于终止大兴经济开发区北区一号地项目土地储备开发合作的协议》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与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开发经营总公司、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三方签订了《大兴经济开发区土地储备开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共同开发

大兴经济开发区北区一号地项目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批

准）。 后由于国家土地政策变化和项目规划用地性质调整，项目已不具备继续合作的条件。

经审议，同意公司与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开发经营总公司、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终止大兴经济开发区北区一号地项目土地储备开发合作的协议》。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三方同意终止大兴经济开发区北区一号地项目土地储备开发合作，解除原“三方协

议”；

（二） 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开发经营总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一次性返还公司

在项目的投入和利息

￥２９１

，

６０５

，

８２０．９３

元（利息计算截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４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分别以电话和传真的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５

名监事全部参加了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大连富程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设立项目开发公司的议案（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 关于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所持股权并对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议案（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审议本公司与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开发经营总公司、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关于终止大兴经济开发区北区一号地项目土地储备开发合作的协议》的议案（同意：

５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７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华工科技”、“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以电

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到表决票

９

票，实际收

到表决票

９

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通讯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激光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２１

，

４３８

，

４９４．７６

元，并已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以募集资金向华工激光增资

１．５

亿元。为了保证华工激光项目工程建设的资

金需求，根据工程建设安排，公司拟于近期向华工激光增资

６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华工激

光注册资本金从现在的

２８０５９

万元增加至

３４０５９

万元。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出具《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法律意见书》，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激光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保荐意见》。 此内容详见同日《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武

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８

。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４８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根据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发布

的《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说明书》，公司本次配股所募集的资金将投入

五个项目，其中先进固体激光器产业化项目、半导体材料激光精密制造装备项目、激光加工

工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激光特种制造装备项目由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

简称“华工激光”）负责建设。

华工激光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拟用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集的部分资金向华工激光进行

增资，由华工激光负责建设上述四个募投项目。 根据公司配股说明书，上述四个项目的拟投

入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

万元

）

１

先进固体激光器产业化项目

８

，

００２

２

激光特种制造装备

４

，

９８０

３

半导体材料激光精密制造装备

１２

，

２４２

４

激光加工工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５

，

５９７

合计

３０

，

８２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２１

，

４３８

，

４９４．７６

元， 并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以募集

资金向华工激光增资

１．５

亿元。 为了保证华工激光项目工程建设的资金需求，根据工程建设

安排，公司拟于近期向华工激光增资

６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华工激光注册资本金从现在的

２８０５９

万元增加至

３４０５９

万元。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进度，逐步对华工激光进行增资。公司对

华工激光增资实际为对上述募投项目的投资。

公司向华工激光增资事宜， 已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

次公司向华工激光增资行为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此次增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受资方主体介绍

１

、本次增资的受资方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控

股比例为

１００％

。

（

１

）法定代表人：闵大勇

（

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３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激光产业园

（

４

）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５９．０１

万元

（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３－１７

（

６

）经营范围：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激光仪器、强激光治疗仪器

生产；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配件零售兼批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

２

、主要财务状况：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审

计报告》（众环审字（

２０１０

）

３６７

号），华工激光

２００９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７０

，

０８６．５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５

，

３８３．６９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２０

，

０９７．４９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

３４

，

６９６．７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７

，

８８３．４２

万元，营业利润

４６．５３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３２０．４３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９．２３

万元。

三、增资的基本情况

华工激光本次增扩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募

集资金。 增资后的华工激光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从现在的

２８０５９

万元增加至

３４０５９

万元。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用于华工激光建设公司配股募投项目， 包括先进固体激光器产业化

项目、半导体材料激光精密制造装备项目、激光加工工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激光特种制造

装备项目。

五、其他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用此次配股募集资金再次向武汉华

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华工激光”）进行增资

６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华工激光注册资本

金从现在的

２８０５９

万元增加至

３４０５９

万元。 本次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激光增资的行为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 《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配股募集资金使用

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结论为：本次公司以配股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增资，用于先进固体激光器产业化项目、半导体材料激光精密制造装备项目、激光加工

工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激光特种制造装备项目，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度配股说明书》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

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保荐意见》，结论为：华工科技本次利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激

光增资的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华工科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且已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用募集资金向华工激光增资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同意华工科技利用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向华工激光增资

６０００

万元。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议案的独立

意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

专项法律意见书》、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荐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供投资者查阅。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议案的独立

意见；

３．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专

项法律意见书》；

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激

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保荐意见》。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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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37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

2010-04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的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21

日

召开地点：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

召集人：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万建军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2

人，代表股份

174,936,255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

54,876

万股的

31.878%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011,5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8.9186%

；

反对

1,755,5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34%

；

弃权

169,1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966%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2,412,6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8.5574%

；

反对

2,040,2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1663%

；

弃权

483,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2763%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牙膏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2,344,8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8.5186 %

；

反对

2,021,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1558%

；

弃权

547,6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131%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安徽安庆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2,341,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8.5166%

；

反对

2,062,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1792%

；

弃权

532,1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042%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南风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2,317,1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8.5028%

；

反对

2,021,8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1558%

；

弃权

576,1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293%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南风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2,340,8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8.5164%

；

反对

2,007,1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1474%

；

弃权

575,8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292%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杨晓娜 郑国玉

3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等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0-017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昆明市国资委

"

）

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兵装集团

"

）正在就云南内燃机厂（持有本公司

38.14%

的

股份）与兵装集团产权合作的可能性进行初期接触和探讨。 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8

日

起已连续停牌（详见

2010

年

12

月

9

日及

2010

年

12

月

15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有关公告）。

公司在股票停牌期间积极与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进行了沟通，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

下：

昆明市国资委与兵装集团正在就云南内燃机厂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产权合作协议

内容进行商谈，双方尚未就上述事项签署任何合作意向或协议。

由于该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股

票价格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云内动力、股票代

码：

000903

）继续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10-46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局临时会议一致审议通过《关于为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佩利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公司澳洲控股子公司佩利雅（

Perilya Limited

）已完

成要约收购加拿大全球星矿业公司（

GlobeStar Mining Corporation

）

97.77%

股份的相关交割

,

为支持佩利雅的经营发展

,

与会董事同意为佩利雅提供不超过

5000

万美元的融资担保。由本

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开立保函， 该保函用于支持佩利雅向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悉尼分行

借款不超过

5000

万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Perilya limited

住所：

First Floor Building E 661 Newcastle Street Leederville, WA 6007

董事局主席：张水鉴

注册资本

: 21120

万澳元

与本公司关系：持股

52%

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铅、锌、白银等有色金属采选与销售，地质勘探等。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Perilya limited

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9,433

万澳元，负债总额

14,952

万澳元，净资产

14,481

万澳元，资产负债率

50.80%

。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31,350

万澳元，负债

13,242

万澳元，净资产

18,108

万澳元，资产负债率

42.23%

。

三、担保主要内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佩利雅拟向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悉尼分行办理不超过

5,000

万美元借

款，本公司同意为佩利雅提供不超过

5,000

万美元的融资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不属于关联交易；按

2010

年

12

月

20

日中国银行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中间折算价

6.6623

计

算折合人民币

33,311.5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0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391 443.60

万元的

8.51%

，不超过公司

200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包含本次为佩利雅担保在内，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为

82,317

万元，占

2009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391,443.60

万元的

21%

，未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占

2009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

1,164 ,700.94

万元的

7%

，未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公司此次对佩利雅的担保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佩利雅为

本公司持股

52%

的澳交所上市公司，其余

48%

股份为社会公众 。

四、董事局意见

本公司董事局经研究，认为该担保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借款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较小， 公司为其提供续保不会损害公司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累计发生对外担保人民币

44,505.50

万元，

累计发生解除担保人民币

42,645.00

万元。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人民币

49,005.50

万元；公司对外担保全都

是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担保。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中金科技担保余额人民币

8000

万元；对控

股子公司盘龙矿（现更名为

"

广西中金岭南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西中金

"

）担保余额人

民币

6000

万元，广西中金其他股东以其持有广西中金

45%

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对公司控

股子公司佩利雅

5000

万美元贷款提供担保

(

其他股东为公众股东

)

。 本次为对佩利雅的新增

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局临时会议决议。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06

证券简称：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2010-60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

：

00

。

2

、召开地点：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湘域中央

1

号楼公司

428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国强先生。

6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2

月

15

日。

7

、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197,602,901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7%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合资设立湖南中拓太阳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12

月

3

日刊

载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0-57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7,602,9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

、关于长沙市远大一路

700

号资产处置的议案（详见

2010

年

12

月

3

日刊载在《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0-58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197,602,9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肖志刚、邓亚平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

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